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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SDS2)/PRO/CH/1(4) 

 

 

教育局通告第 25/2024 號 

 

提供本地課程的私立學校收取其他費用  

 

【註：  本通告應交：  

(a)  提供本地課程且沒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

 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以下統稱為幼

 稚園），以及提供本地課程的私立獨立學校

 及私立中小學的校監及校長  — 備辦；以及  

(b) 各組主管  — 備考】 

 

 

目的  

 

 本通告就提供本地課程的私立學校（下稱「學校」）收取費用

總額以外的其他費用（例如各雜項費用，下稱「其他費用」）的事

宜，向學校提供最新指引以作參考。 

 

 

背景  

 

2. 學校收取費用總額以外的費用或款項受《教育規例》（第

279A 章）第 61 至 64 條及第 66 條規限。根據第 61(1)條的規定，未

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事先批准，管理當局、校董或教員均不得收取或

接受印在根據第 60A(1)(ii)條發出的證明書上的費用總額以外的任何

款項或學費。  

 

3. 一般而言，學校應根據每個特定級別學生的需要，把就學生教

育相關的必需用品及／或服務的收費納入年度費用總額。至於可供家

長／學生自願選擇購買／採用的教育用品及收費服務（包括在學校進

行的商業活動及業務），例如學校需用的課本、習作簿、校服、文

具、用具等教育用品，以及課外活動和校車服務等收費服務，私立學

校須嚴格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17/2003 號《在私立學校售賣教育用品及

提供收費服務的指引》中訂明的規定，並應參考教育局通告第

10/2016 號《學校的商業活動》，以確保學校的各類商業活動妥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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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幼稚園則須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6/2017 號《幼稚園收取報名費和註

冊費、招生及資料提供》及教育局通告第 16/2013 號《幼稚園收取費

用、售賣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費服務》中訂明的規定。  

 

4. 如學校經審慎考慮後，認爲把其他費用納入年度費用總額的做

法並不可行，可向教育局申請收取有關費用。如有意調整早前獲批的

收費，亦須事先徵得教育局批准。學校須在開始收取擬議費用前最少

四個月向所屬分區學校發展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提交收

費申請。  

 

 

詳情 

 

主導原則  

 

5. 原則上，學校收取的費用總額及其他費用不應過高，應與維持

及用以營辦學校的成本以及所提供的教育水平相稱。此外，學校不得

收取多項性質相若的費用。教育局只會在申請收取的擬議費用未能由

費用總額支付，及／或擬議費用與增加費用總額的目的／理據，以及

其他獲批費用的目的／理據沒有重疊的情況下，才會批准收費申請。

教育局處理學校提交的收費申請時會考慮以下因素：  

 

(a) 收費的性質、理據及水平；  

(b) 學校有否就收費詳情預先通知家長及／或取得家長同

意；以及 

(c) 學校的實際情況及過往記錄。 

 

 

提供申請的詳細資料  

 

逾期通知徵費／退學費用  

 

6. 學校申請收取的額外費用如不屬教育局通告第 17/2003 號涵蓋

的費用（例如逾期通知徵費／退學費用），該類申請會視作例外情況

處理。教育局會視乎實際情況及個別學校提交的申請，要求學校提供

額外資料。然而，學校在提交收費申請時必須提供以下資料，供教育

局考慮：  

 



3 

 

(a) 擬議收取的其他費用的詳情，包括擬議收費的目的、性

質、金額、計算方式、收費時間及涵蓋期限（如有的

話）； 

(b) 收取擬議費用的理據及佐證文件；  

(c) 證明學校曾就收取擬議費用預先通知家長的資料、家長

的意見及／或證明已取得家長／家長代表同意的資料；  

(d) 為回應家長對收取擬議費用的關注而採取的措施；  

(e) 校董會批准收取擬議費用的證明；  

(f) 擬議收費的會計安排（包括由校監、校董或教員發出，

以示收到該筆款項的正式書面收據）；以及 

(g) 其他相關資料。  

 

雜項費用  

 

7. 如學校計劃收取多種不同的雜項費用，應填妥載於本通告附件

的「學校收取雜項費用申請表」，列明擬議費用詳情。  

 

 

紓困措施  

 

8. 學校須設立豁免機制，讓有實際困難及合理理據的家長可獲豁

免繳付部分或全部費用。  

 

 

會計及核數安排  

 

9. 學校須妥善備存帳目，記錄獲批收費以作會計及核數用途。  

 

 

調整獲批的收費  

 

10. 學校如要更改收費金額，須重新提交申請。有關申請會按提交

申請當日生效的審批機制進行審批，並會視作新申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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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1. 如有查詢，請聯絡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或高級服務主任。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劉穎賢代行 

 

2024 年 8 月 20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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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助理秘書長（基礎建設，國際學校及統計）1／總學校發展主任（    ）／  

  總服務主任（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請刪去不適用者）  

 

學校收取雜項費用申請表  

 

本校擬申請由（日期）                                  起收取下列雜項費用。本人確認，學校

已就收取下列費用通知家長，向其解釋收費原因，並妥善回應其意見及關注。本校亦

已徵得校董會的批准，並承諾遵從《教育條例》、《教育規例》和其他相關法例、教

育局的通告、政府與學校簽訂的服務合約（如適用），以及教育局不時訂明的其他規

定。  

 

請在適當  

方格內加

上「✓」號  

項

目  
雜項費用類別  

每名學生須繳付的金額

（港元）  

及／或收費機制  

（例如：收費佔每月學

費的百分之一）  

收費詳情和理據  

（如表格空位不敷應用，  

請另紙提供必要資料。）  

 1 
就無合理理據逾期繳付

學費收取的費用  

 

 

 

 

 2 

借用學校物品的按金

（請分項列明借出的物

品）  

 

 

 

 

 3 補發學生證的費用  
 

 

 

 

 4 
就未能兌現的學費支票

收取的費用  

 

 

 

 

 5 
重發學校退款支票的費

用  

 

 

 

 

 6 重發畢業證書的費用  
 

 

 

 

 7 重發修業成績表的費用  
 

 

 

 

 8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日期）  

學校

印章  


